
 

 

 

第1站 戶政事務所 (除戶) 

1. 至被繼承人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申請死亡登記
2. 申請被繼承人除戶戶籍謄本及全體繼承人現戶戶籍謄

本。 

3. 遺產分配時如採由分割繼承者，且繼承人未能親自到地
政事務所核對身分者，請一併申請繼承人印鑑證明

第2站 國稅局 (申報遺產稅) 

至被繼承人死亡當時戶籍地之國稅局申報遺產稅

第3站 地方稅務局 (查欠) 

1. 持國稅核發之證明書，查有無欠繳地價稅及房屋稅
2. 遺產分配時如採由分割繼承者，應辦理分割繼承並請一

並繳納印花稅。 

第4站 地政事務所 (登記) 

應備文件： 

1.土地登記申請書 

2.登記清冊 

3.全體繼承人印章 

4.繼承系統表 

5.土地、建物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
6.被繼承人除戶謄本 

7.全體繼承人現戶謄本 

8.遺產稅繳（免）納證明書正、影本各
9.遺產分割協議書正副本 

10.有拋棄繼承者，應檢附拋棄證明文件
拋棄函）並附拋棄人之戶籍謄本 

 

小叮嚀 

至被繼承人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申請死亡登記。 

申請被繼承人除戶戶籍謄本及全體繼承人現戶戶籍謄

且繼承人未能親自到地
請一併申請繼承人印鑑證明。 

☆地政事務所得透過電腦查詢戶籍資料者，免再檢附戶籍謄本，並
得以國民身份證影本、戶口名簿影本或電子戶籍謄本替代紙本謄
本。 

☆申請戶籍謄本資格： 

*申請人僅可申領本人、配偶及直系血親之謄本。
*申請人若需申領直系姻親及旁系血親之謄本，請提憑其本人之委託
書或其他利害關係證明文件辦理。 

小叮嚀 

至被繼承人死亡當時戶籍地之國稅局申報遺產稅 ☆如果不清楚被繼承人有哪些遺產，可以先申請財產總歸戶。
☆遺產納稅義務人如果有2人以上因故無法完成一次繳納稅款，可
向國稅局申請按法定應繼分分單繳納並繳納應繼分的遺產稅後，就
能申請核發不動產的公同共有同意移轉證明書，向地政機關申請辦
理公同共有繼承登記。 

小叮嚀 

查有無欠繳地價稅及房屋稅。 

應辦理分割繼承並請一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皆有設置稅務局駐點服務櫃台，辦理查欠稅服
務。 

 

小叮嚀 

建物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 

影本各1份 

應檢附拋棄證明文件（如法院准予

☆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及全體繼承人現戶謄本能以電
腦處理者，得免提出 

☆遺產分割協議書：係遺產分配時如採由分割繼承者，須提出
(若繼承人未能親自到地政事務所核對身分者，請一併檢附繼承人印
鑑證明，且全體繼承人印章應為印鑑章
☆土地、建物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如遺失請檢附切結書。
☆繼承登記申辦期限為被繼承人死亡之日起
者，每逾1個月處應納登記費額1倍罰鍰，最高不得超過
☆計算罰鍰時，對於不能歸責於申請人之期間，應於以扣除；其他
情事除得依有關機關核發文件之收件及發件日期核計外，應由申請
人提出具體證明，方可扣除。 

地政事務所得透過電腦查詢戶籍資料者，免再檢附戶籍謄本，並
得以國民身份證影本、戶口名簿影本或電子戶籍謄本替代紙本謄

申請人僅可申領本人、配偶及直系血親之謄本。 

申請人若需申領直系姻親及旁系血親之謄本，請提憑其本人之委託
 

如果不清楚被繼承人有哪些遺產，可以先申請財產總歸戶。 

人以上因故無法完成一次繳納稅款，可
向國稅局申請按法定應繼分分單繳納並繳納應繼分的遺產稅後，就
能申請核發不動產的公同共有同意移轉證明書，向地政機關申請辦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皆有設置稅務局駐點服務櫃台，辦理查欠稅服

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及全體繼承人現戶謄本能以電

遺產分割協議書：係遺產分配時如採由分割繼承者，須提出 

若繼承人未能親自到地政事務所核對身分者，請一併檢附繼承人印
鑑證明，且全體繼承人印章應為印鑑章)。 

土地、建物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如遺失請檢附切結書。 

繼承登記申辦期限為被繼承人死亡之日起6個月內，逾期申請
倍罰鍰，最高不得超過20倍。 

計算罰鍰時，對於不能歸責於申請人之期間，應於以扣除；其他
情事除得依有關機關核發文件之收件及發件日期核計外，應由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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